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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共通性操作說明 

一、系統安裝與設定 

（一）建議操作環境為 1024×768 螢幕解析度及 Chrome 瀏覽器 

或 IE 瀏覽器 11.0 以上版本。 

（二）螢幕顯示設定 

將游標移到桌面空白處，按滑鼠右鍵點選功能表「螢幕 

解析度」按「解析度」下拉選項將螢幕區域設為 

1024×768（本畫面之操作為 win 7 以上版本） 

 
 

二、Chrome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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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E 瀏覽器版本 

啟動 IE 瀏覽器點選「 」選擇「關於 Internet Explorer」 

看「IE 版本」 

 
 

 
 

注意：若版本為 10 以下，請下載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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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說明 

一、註冊帳號 

（一）進入系統首頁 

1.網址：http://bafweb.epa.gov.tw/tcixw/，點選「註冊帳號」。 

 

注意：年度：依登錄年度申請及查詢該年度之資料；系統

預設當年度，如欲申請或查詢不同年度計畫，

請更改年度別。 

2.點選主題計畫名稱，出現彈跳視窗(計畫說明、連結網址及

相關資料檔案下載) 

 

http://bafweb.epa.gov.tw/tcixw/


 

5 

（二）申請帳號資料建立  

 

1.依序點選或輸入欄位所需資料，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民間團體名稱 輸入民間團體、學校等機關全稱。 

團體類別 下拉式選單，依公立學校、政府機關或其他

類別點選。 

其他類別 團體類別點選「其他類別」者，須再依下拉

式選單，點選屬財團法人、其他團體（社團）、

私立學校或個人類別。 

民間團體編號類

型 

下拉式選單，依扣繳編號、法人登記編號、

法人立案證號、其他點選(請優先登載統一編

號；倘確無統一編號者，方以其他選項代替)。 

民間團體編號 依上述點選之編號類型登打相關資料，例如:

點選扣繳編號(統一編號)者，請登打團體統

一編號，如：12345678；點選立案證號者，

登打團體立案字號，如：台內團字第 123456

號。 

所在地 依民間團體或學校所在地登打地址，縣市係

以下拉式選單點選，其餘地址資訊自行輸入。 

聯絡人姓名 輸入聯絡人姓名。 

請優先登載統一編號；倘確無統

一編號者，方以其他選項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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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電話 輸入聯絡人公司電話或手機號碼。 

負責人姓名 輸入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輸入負責人公司電話或手機號碼。 

聯絡人 Email 輸入有效之 Email，註冊完成後，係以 Email

帳號登入系統使用。 

密碼 輸入密碼長度至少 8 位(含)以上，且為英、

數字混合。 

確認密碼 再次輸入設定之密碼以確認。 

自我評分 依民間團體或學校現行狀況勾選符合本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捐)助計畫原始憑證

就地審計及管控處理原則」之項目。 

附件上傳 上傳符合自我評分項目之預決算書封面、會

計制度封面、會計師查核報告結論、內控機

制規範及單位組織圖或相關佐證資料等。 

 

2.欄位資料輸入完成後，按 後，系統將自動寄送

認證信至輸入之 Email 信箱。 

 

 
 

3.前往該 Email 信箱，按「電子郵件信箱驗證」，即代表註

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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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入系統及個人資料更新 

（一）登入操作說明 

 

1. 註冊帳號完成，於系統首頁分別輸入年度、帳號、密碼

及驗證碼（帳號為註冊之電子郵件信箱）。 

2.按 按鈕，即可登入計畫申請及核銷畫面。 

注意： 

1.年度:系統預設當年度，如欲申請或查詢不同年度資料，

請自行登打年度，例如:欲申請 109 年度計畫經費，

請登打 109，進入 109 年度申請畫面登載；如欲查

詢 108 年度計畫資料，請登打 108，即可查詢 108

年度資料。 

2.登入後若閒置時間超過 15 分鐘，將自動登出系統。 

 

（二）個人資料更新操作說明 

1.如需修改或更新民間團體或學校基本資料，請於登入系統畫面

後，點選「個人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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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更新畫面後，依所需修改之欄位輸入正確資料後，按 

按鈕。 

 

3.出現更新成功畫面，代表資料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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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 

（一）功能名稱：【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 

（二）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畫面 

1.「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頁籤畫面(如下圖) 

 

 

 

 

 

 

 

 

 

 

 

 

 

 

 

 

(1)帳號資料顯示區說明：係註冊帳號時所輸入之資料，

由系統自動帶入；若欲隱藏資料，可點選申請帳號明細

縮放 ，若要顯示，則再點選 ，資料即出現。 

(2)計畫申請明細登入區說明：計畫類別、名稱及活動期

間等資料登載區。 

(3)顯示區內文字欄位內容若長度過長，無法全部顯示於

畫面時，可按滑鼠左鍵拖曳，即可看到全部內容。 

(4)計畫申請明細登入區若要完整顯示，可點選 ；

計
畫
申
請
明
細
登
入

區 

帳
號
資
料
顯
示
區 

功
能
選
單 

多
筆
資
料
顯
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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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計畫申請明細登入區及多筆資料顯示區並存，可

點選 。 

(5)功能按鈕說明：按鈕字體為黑色時才能點選，如 ；

按鈕字體為灰色時不能點選，如 。 

功能按鈕 說明 

新增 欲新增一筆資料，請先按此鈕，即可於「計

畫申請明細登入區」輸入相關資料。 

查詢 欲查詢資料，請先按此鈕。 

修改 欲修改資料，請先在「多筆資料顯示區」點

選一筆資料後再按此鈕。 

刪除 欲刪除資料，請先在「多筆資料顯示區」點

選一筆資料後再按此鈕。 

取消 欲放棄儲存「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請

按此鈕。 

確定 欲儲存「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請按此

鈕。 

列表隱藏 欲隱藏「多筆資料顯示區」，請按此鈕。 

列表檔案 欲顯示「多筆資料顯示區」，請按此鈕。 

報表列印 欲列印報表，請按此鈕，欲列印之報表名

稱，即可產出。 

(6) 計畫申請明細登入欄位說明： 

欄位 說明 

申請案號 資料登打完成並按確定後，系統自

動產生。 

民間團體名稱 系統自動帶入。 

計畫類別 

 

下拉式選單，點選屬本署公開徵求

計畫、民間團體主動申請或其他類

別。 

會計年度 系統自動帶入。 

申請日期 系統預設登載當天日期，如欲修

改，點選 ，登錄計畫申請日期。 

申請主計畫名稱 點選 後，選取欲申請之主計

畫名稱，將該主計畫帶入。 

計畫(活動)名稱 由使用者自行登打申請計畫之全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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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活動)期間 點選 ，登錄計畫辦理日期。 

計畫總經費 係於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明細頁

籤登載完成後，系統自動加總產生。 

團體自付金額 係於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明細頁

籤登載完成後，系統自動加總產生。 

申請本署補助金

額 

係於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明細頁

籤登載完成後，系統自動加總產生。 

申請他機關補助

金額 

係於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明細頁

籤登載完成後，系統自動加總產生。 

申請機關補助金

額備註 

如向本署申請實物補助等，請於此

備註欄輸入相關資料。 

申請他機關補助

金額備註 

如向他機關申請實物補助等，請於

此備註欄輸入相關資料。 

以下欄位為本署登載後顯示 

核定日期 係本署完成核定並登載核准日期

後，系統自動帶入。 

本署核定金額 

 

係本署完成核定並登載核准金額

後，系統自動帶入。 

同意憑證留存受

補(捐)助單位 

經本署同意原始憑證採就地審計

者，即顯示已勾選。 

註銷/退件原因 經本署業管單位審核有不符相關規

定者，點選並說明原因後顯示。 

註銷/退件說明 經本署業管單位審核有不符相關規

定者，點選並說明原因後顯示。 

收辦狀態 顯示本署業管單位收辦申請計畫情

形；已收辦者，將顯示已收辦。 

異動人員/日期 記錄申請作業最後一次異動該筆資

料之人員及日期。 

備註：＊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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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明細」頁籤畫面 

 

(1)本頁籤為各團體針對申請計畫，登錄辦理計畫之經費

項目明細。 

(2)功能按鈕說明： 

功能按鈕 說明 

新增 欲新增一筆資料，請先按此鈕，即可於「單

筆資料顯示區」輸入相關資料。 

修改 欲修改資料，請先在「多筆資料顯示區」點

選一筆資料後再按此鈕。 

刪除 欲刪除資料，請先在「多筆資料顯示區」點

選一筆資料後再按此鈕。 

確定 欲儲存「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請按此

鈕。 

取消 欲放棄儲存「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請

按此鈕。 

(3)欄位說明： 

欄位 說明 

申請案號 系統自動帶入。 

民間團體名稱 系統自動帶入。 

申請計畫名稱 系統自動帶入。 

計畫(活動)起訖 系統自動帶入。 

單
筆
資
料
顯
示
區 

多
筆
資
料
顯
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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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明細 點選 ，於彈跳視窗選取計畫支

用之經費項目。 

項目金額 輸入選取經費項目所需金額。 

團體自付金額 輸入選取經費項目金額中，團體自

付金額。 

申請本署補助金

額 

輸入選取經費項目金額中，向本署

申請之補(捐)助金額。 

申請他機關補助

金額 
點選 後，輸入向他機關申請補

(捐)助之機關名稱及金額。 

本署核定金額 於本署輸入經費項目核定金額

後，系統自動帶入。 

審核狀態 記錄本署審核該經費項目之狀態。 

審核人員/日期 記錄申請作業最後一次審核該筆

資料之人員及日期。 

異動人員/日期 記錄申請作業最後一次異動該筆

資料之人員及日期。 

 

（三）「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操作說明 

1.點選左邊功能選單之 ，再點選資料顯示區

上方之 頁籤。 

2.按功能鍵 。 

 
※請注意畫面顯示之年度別是否正確。 

多
筆
資
料
顯
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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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載各欄位所需資料： 

(1)登載【申請日期】：系統預設登載當天日期，如欲修改，

請點選  ，選取日期。 

(2)選取【計畫類別】（如左下圖），再點選【申請主計畫

名稱】之 ，彈出新視窗（如右下圖）後，選取

申請主計畫名稱，再登打【計畫（活動）名稱】、【計

畫（活動）期間】欄位，按 完成計畫資料登錄。 

 

 

(3)本頁籤畫面之【計畫總經費】、【團體自付金額】、【申

請本署補助金額】及【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係於

頁籤各經費項目資料登載完成後自

動加總產生。 

(4)登打完成並按 後，會於多筆資料顯示區列示該

筆申請計畫。 

 

4.於多筆資料顯示區點選該筆申請計畫後，再點選 

，登打各經費項目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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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錄計畫經費明細時，點選 後，再點選【經費項

目明細】之 ，彈跳視窗後（如下圖），選擇經費項

目： 

 

注意：顯示之經費項目若不敷使用，請聯絡本署業務承辦人。 

(2)針對選擇之經費項目，輸入欲支用之【項目金額(A)】、

【團體自付金額(B)】及【申請本署補助金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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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鍵，該筆資料會列示於多筆資料顯示區。 

 

 注意：項目金額(A)＝團體自付金額(B)+申請本署補助金額

(C)+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D)。 

 

(3)登載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 

 

A.如該項目有向他機關申請補助金額，須先完成前述作 

業，按 存檔後，將出現提示訊息「項目金額(A) 

不等於團體自付金額(B)+申請本署補助金額(C)+申 

請他機關補助金額(D)」，請再點選該項目進行修改。 

B.選擇該筆經費項目明細按 ，再點選【申請他機關

補助金額】之 ，會彈跳出編輯他機關補助金額視

窗，如下圖： 



 

17 

 

C. 於彈跳視窗按功能鍵 ，登打【他機關名稱】及

該經費項目向該機關申請補助【金額】後，按 ，

畫面顯示新增完成，資料即列示於下方資料顯示區。 

注意：1.如該經費項目，向多個政府機關申請補助，則要 

新增多筆資料。 

                 2.他機關名稱請登打機關全銜。 

 

(4)該經費項目向他機關申請補助資料皆登錄完成後，點

選 或視窗右上角 按鈕，回到「補（捐）助

計畫申請明細作業」畫面，按 後，出現修改完成

提示視窗，該經費項目即完成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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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登載之經費項目金額不等於團體自付金額+申請本署

補助金額+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將出現提示訊息，惟關閉

提示視窗後，資料仍會儲存，再次點選該筆經費項目時，畫

面則會出現紅色提示訊息「項目金額(A)不等於團體自付金

額(B)+申請本署補助金額(C)+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D)」，請

按 ，將資料修改至正確。 

 

注意：如計畫編列 2 個以上經費項目，請就各經費項目依上述

步驟說明操作，完成所有經費項目登載。 

 

5. 點選「補（捐）助計畫申請作業」頁籤，於「補（捐）

助計畫申請作業明細」頁籤登載之資料，將自動加總

顯示於本頁籤畫面之【計畫總經費】、【團體自付金額】、

【申請本署補助金額】及【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欄，

資料均登載完成，即完成計畫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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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請確認所登載之資料無誤，如資料有誤，請依上述操

作說明修改資料至正確。 

2.本署收辦及核定情形，亦將自動顯示於此畫面。 

 

6.若尚須於其他網站登打資料者，返回「首頁」選取主題

計畫名稱，於彈跳視窗中複製連結網址，登入網址後

依計畫所需鍵入相關資料，另環教基金如欲連結環境

教育資訊系統補充申請資料，可點選頁面上 功能鍵，

申請者已登載之相關資料將介接至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上，再依計畫所需鍵入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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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表列印 

於 之多筆資料顯示區，點選欲列印報

表之計畫，按 , 彈出視窗點選欲列印之報表如「申

請計畫經費明細表」，按 後即可列印出該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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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 

（一）功能名稱：【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 

（二）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畫面 

1.「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頁籤畫面。 

 

 

 

 

 

 

 

 

 

 

(1)新增、查詢、修改、刪除、確定、取消、列表檔案、 

列表隱藏、報表列印功能按鈕之使用說明請參照第 10 

頁。 

(2)民間團體/學校應填報欄位說明： 

欄位 說明 

實際計畫

總經費 

係於「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明細」頁籤，

登載本計畫各經費項目核銷資料後，系統自

動產生之總金額。 

本署實際

補助金額 

係於「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明細」頁籤，

登載本計畫各經費項目核銷資料後，系統自

動產生之本署補助總金額。 

團體自付

金額 

係於「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明細」頁籤登

載本計畫各經費項目核銷資料後，系統自動

產生之團體自付總金額。 

他機關補

助金額 

於編輯本計畫他機關補助之各機關名稱及金

額後，系統自動產生之他機關補助總金額。 

審核狀態 記錄本署審核該經費項目之狀態，已審核通

過者，將顯示已審核。 

資
料
顯
示
區 

多
筆
資
料
顯
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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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結案 顯示本署業務單位辦理計畫結案情形；已結

案者，將呈現已勾選狀態。 

審核人員/

日期 

記錄最後一次審核該筆資料之人員及日期。 

異動人員/

日期 

記錄最後一次異動該筆資料之人員及日期。 

注意:【業務單位應填報欄位】係由本署業務單位登

載，登載完成即自動顯示。 

(3)顯示區內資料若無法全部顯示於畫面，可滑鼠移動右 

邊之灰色滑桿上下移動，資料即出現。 

(4)計畫核銷資料登入區若要完整顯示，可點選 ； 

若要計畫核銷資料登入區及多筆資料顯示區並存，可 

點選 。 

 

2.「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明細」頁籤畫面。 

 

(1)本頁籤係民間團體或學校針對本署核定計畫，登載各經

費項目之核銷資料。 

(2)功能按鈕說明： 

功能按鈕 說明 

新增 欲新增一筆資料，請先按此鈕，即可於「單

筆資料顯示區」輸入相關資料。 

修改 欲修改資料，請先在「多筆資料顯示區」點

資
料
顯
示
區 

多
筆
資
料
顯
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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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筆資料後再按此鈕。 

刪除 欲刪除資料，請先在「多筆資料顯示區」點

選一筆資料後再按此鈕。 

確定 欲儲存「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請按此

鈕。 

取消 欲放棄儲存「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請

按此鈕。 

經費彙總

表 

欲產出經費彙總表，請按此鈕即可產出。 

黏存單 欲列印黏存單，請點選擬列印之經費項目

後，按此鈕，即可產出該項目之支出憑證黏

存單。 

  

(3)欄位說明： 

欄位 說明 

民間團體名稱 系統自動帶入。 

計畫(活動)名稱 系統自動帶入。 

計畫(活動)期間 系統自動帶入。 

經費項目 下拉式選單，可拉選計畫申請時所

登錄之經費項目，例如：印刷費。 

申請之項目金額 選擇某一經費項目後，系統自動帶

入申請計畫時該項目所登錄之項

目金額。 

本署核定之項目金

額 

選擇某一經費項目後，系統自動帶

入該項目之本署核定金額。 

核銷日期 登載經費項目核銷之日期。 

實際經費 登載經費項目實際支出總金額。 

編號 系統依經費項目類別自動產製對

應核銷編號。 

附件上傳 上傳核銷原始憑證之電子檔，以一

個檔案為限。 

本署實際補助金額 登載經費項目實際支出金額中，以

本署補(捐)助經費支應之金額。 

團體自付金額 登載經費項目實際支出金額中，民

間團體自付金額。 

審核狀態 顯示本署業務單位審核計畫核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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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已審核通過者，將顯示已審核 

審核人員/日期 記錄最後一次審核該筆資料之人員

及日期。 

異動人員/日期 記錄最後一次異動該筆資料之人

員及日期。 

用途說明 登載經費項目之支出用途說明。 

注意：他機關補助金額，係於「補（捐）助計畫

核銷作業」頁籤畫面登載。 

（三）「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操作說明 

1.點選左邊功能選單之 ，再點選資料區上方之

頁籤。 

2.按功能鍵 。 

 

3.於資料顯示區內，點選【簽證序號】之 按鈕，彈 

出新視窗（如下圖），選取欲登載核銷資料之計畫，選取 

後於「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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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簽證序號】得於 頁籤查詢。 

 

4.畫面出現「新增完成」提示框，系統將自動帶入該筆計畫 

基本資料、本署核定金額及撥款金額等資料。 

 

 

 

 

5.於多筆資料顯示區點選該筆核銷計畫後，再點選 

頁籤，登打各項經費項目核銷資料。 

 

(1)按功能鍵 。 

(2)點選【經費項目】下拉式選單，選取登載核銷之經 

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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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取經費項目後，輸入該項目之【核銷日期】、【實際 

經費】、【本署實際補助金額】、【團體自付金額】及【用 

途說明】並上傳核銷原始憑證之電子檔，登錄完成後按 

，該經費項目之核銷資料即顯示於下方資料顯示 

區。     

 

 

 

 

 

 

 

 

 

注意：A.請登載計畫所有經費項目支用之核銷資料，如有經費項 

目之實際金額係全數以他機關補助金額支應者，仍應登

載「實際經費」XXX 元、「本署實際補助金額」及「團

體自付金額」則為 0，以利系統自動計算實際計畫總金

額，惟毋須上傳該筆原始憑證電子檔，僅上傳向本署申

請核銷補助經費項目之原始憑證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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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另他機關補助金額，係於「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

頁籤畫面登載。 

注意：如 2 個以上經費項目，請重複依上述操作說明，依序完

成計畫所有經費項目之核銷資料登載。 

 

(4)完成「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明細」登載後，請點 

選「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頁籤，於下方多筆資 

料顯示區選取該計畫，【實際計畫總經費】、【本署實際 

補助金額】及【團體自付金額】欄位即自動加總顯示。 

 

(5)計畫如有他機關補(捐)助者，請繼續進行下列步驟 

A、於「補（捐）助計畫核銷作業」頁籤畫面選取該計畫，

按功能鍵 。 

  

注意：如該計畫有他機關補助金額，【他機關補助金額】欄位旁

會出現紅色提示訊息「實際計畫總經費(A)需等於團體自

付金額(B)+本署實際補助金額(C)+他機關補助金額(D)」，

請繼續進行下述操作步驟。 

 

B、點選【他機關補助金額】之 ，於彈跳視窗(如下圖)，

點選 ，登打【他機關名稱】及向該機關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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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之【金額】，按 後，畫面顯示新增完成，資料

即列示於下方資料顯示區。 

 

注意：1.如向多個政府機關辦理核銷，則要新增多筆資料。 

2.如要修改資料，先於多筆資料顯示區點選欲修改之資 

料，按 ，修正他機關名稱或金額後按 ，資料 

即修改完成。 

 

C、全部資料均編輯完成後，按 回到「補（捐）助計

畫核銷作業」頁籤畫面，按 ，資料即修改完成，【他

機關補助金額】即自動加總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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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表列印 

1.收支報告表、補助明細表(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明細表)： 

於 之多筆資料顯示區，先點選欲列印報表

之計畫，按功能鍵 ，於彈出視窗(如下圖)點選欲列印

之報表，按 後，即可自動產出核銷相關報表。 

 

2.經費彙總表： 

於 頁籤，點選 ，系統即依各經費

項目登載之核銷資料，自動產出經費彙整表及黏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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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率

26.15%

66.15%

7.69%

    65,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捐)助計畫收支報告表
計畫名稱： 台灣空氣靜化宣導活動TEST

預定計畫(活動)總經費： 72,000 環保署負擔經費： 17,000

實際計畫(活動)總經費： 65,000 自籌經費： 43,000

他機關補(捐)助經費： 5,000

所屬年度： 109年度

計畫(活動)期程： 中華民國109年04月起至109年05月止

計畫(活動) 本署指定補 實際計畫(活 補(捐)助項目 本署實際

05-001~002 10,000

備註(捐)助項目 支　    　出
支用項目 動)總經費 補助金額預算金額 憑 證 號 數

印刷費        3,000 3,000 03-001 0

材料費       10,000         50,000

講師鐘點費        2,000 5,000 06-001 2,000

人事費        2,000 7,000

(明細詳附件)

合       計      17,000

說明：1.本表依經費彙總表填列。

      2.自籌經費係計畫總經費扣除本署補（捐）助金額及他機關補（捐）助經費。

      3.他機關補（捐）助經費指政府機關補（捐）助，不含私人團體或其他財團等。

      4.如計畫（活動）支用項目非本署指定補（捐）助項目，只要填列實際計畫（活動）

        總經費欄。

02-001~002 5,000

NO 接受政府補助機關名稱 實支金額 占總額百分比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08

2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3,000 4.62

5,000 7.69

註：1.接受兩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含環保署），於核銷經費時應檢附本表。

    2.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明細表
計畫名稱：台灣空氣靜化宣導活動TEST

計畫編號：109FB0027011000

受補（捐）助單位：台灣空氣保護協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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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編號 金       額 編號 金       額 編號 金       額

2,000

3,000

0

10,000

0

2,000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就本署補（捐）助部分實際支出項目，按憑證項目編號順序填列金額（自

            籌及他機關補助部分金額為0）。

          2.原則上「金額」欄數字應為各憑證所載金額，如確應業務需要，單據無法分割，

            需由本署及他機關補助或自籌共同支付，則應於憑證上詳列分別分攤金額，並將

            本署分攤金額填入本表。

02-002

03-001

05-001

05-002

06-001

經   費   彙   總   表

金額共計：17,000元正

編號

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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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附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捐)助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及學校經費會計事務

處理注意事項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捐)助計畫原始憑證就地審計

及管控處理原則，請至環保署網站（網址：http://www.epa.gov.tw）

資訊與服務政府資訊公開預算會計補助經費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下載。 

 

 

        

http://www.epa.gov.tw/
http://www.epa.gov.tw/np.asp?ctNode=30639&mp=epa
http://www.epa.gov.tw/np.asp?ctNode=31716&mp=epa
http://www.epa.gov.tw/np.asp?ctNode=31716&mp=epa

